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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 

本會自99 年 03 月 17 日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，委員15-21人(平埔族群代表9至
12人、學者專家3-6人)，研商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工作，至今已召開31次委員會議。 

任務為研商復振及推廣平埔族群民族語言、文化之規劃、協調、審議事項，平埔族
群文化相關之輔導、獎補助、 其他有關平埔族群事務之規劃、研究、協調事宜等。 

 

 

 本會夷將．拔路兒主任委員頒發第4屆平埔族群事務
推動小組委員聘書。 

 本會主任委員召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委員會議。 



推動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計畫措施 

補助個人、非營利團體、學校及地方政府辦理傳統祭儀、

文化及傳統體育競技活動：共計72件969萬7,571元。 

補助地方政府)辦理「平埔族群聚落營造計畫」：         

共計8縣市政府31聚落，9,087萬6,503元。 

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：            

共計8縣市政府49件，1,797萬7,704元 。 

 

105年前每年編列1,500萬元，自106年起每年增列至2,100萬元 
5年共計逾1億500萬元。 

105-110年 

 夷將．拔路兒主任委員參與109年平埔族群聚落活力
計畫成果展，與族人合影。 

 109年11月12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考察平埔族群聚落
活力計畫及語言復振推動情形。 

另，臺南市政府申辦「西拉雅族蕭壠社北頭洋聚落保存
修復計畫」經費補助，經本會及文化部研商合作支持。 


